本市郊区村卫生室门诊诊查费减免试行办法

为进一步提高本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水平，逐步降低农村居民就医负担，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本市贯彻<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发〔2006〕34号）精神，现制订本市郊区村卫生室门诊诊查费减免试行办法如下：

一、实施范围与对象

（一）实施范围

经各区（县）卫生部门批准设置的各村卫生室。

（二）减免对象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本市户籍郊区居民。

二、实施时间和方式

合作医疗卡和记录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信息的社会保障卡，是郊区居民在所在村卫生室减免门诊诊查费的凭证。结合合作医疗信息系统建设，待参加本市农村合作医疗的郊区居民所持的合作医疗卡全部转换为社会保障卡后，村卫生室门诊诊查费减免的凭证仅为记录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信息的社会保障卡。

从2007年8月1日起，参加本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郊区居民持合作医疗卡或记录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信息的社会保障卡，到所在村卫生室就诊，可以减免门诊诊查费。

本办法实施后，没有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员到村卫生室就诊，以及参加合作医疗的郊区居民到未建立合作医疗约定关系的其它村卫生室就诊的，均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门诊诊查费减免。

三、减免费用额度及承担

村卫生室门诊诊查费减免额度，按照2元/人次的标准执行。

郊区居民在村卫生室就诊减免的门诊诊查费，由市财政承担50％，区（县）、镇（乡）财政分担其余的50％。区（县）与镇（乡）财政的分担比例，由各区（县）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减免费用按实际发生数专项结算。

四、诊查费减免费用结算和信息报送

（一）操作要求

村卫生室在门诊医药费专用收据上注明门诊诊查费减免的金额,同时记录门诊诊查费减免明细信息数据（见附件1），并按照财务报表存档要求，与原始凭证一起妥善保存备查。

（二）减免费用申报结算

从2007年8月1日起，村卫生室要按季度汇总费用减免情况，生成《上海市郊区村卫生室门诊诊查费减免结算申报表》（见附件2），于下一季度第一个月的5日前报送至所在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镇（乡）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镇（乡）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要及时审核上报信息，生成《上海市郊区村卫生室门诊诊查费减免镇乡季度汇总表》（见附件3），于同月8日前报送至镇（乡）政府，并抄送区（县）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镇（乡）财政审核后，于同月15日前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村卫生室统一结付上一季度应由市、区（县）、镇（乡）财政负担的减免费用。

区（县）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汇总上报信息，经区（县）卫生局会同区财政部门组织抽查审核后，生成《上海市郊区村卫生室门诊诊查费减免区县季度汇总表》（见附件4），于同月15日前报送至区（县）财政局，并抄送市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区（县）财政局审核后，于当月底前向镇（乡）财政统一结付上一季度应由市、区（县）两级财政负担的减免费用。

市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审核上报信息，生成《上海市郊区村卫生室门诊诊查费减免全市季度汇总表》（见附件5），于同月25日前报送至市卫生局；每年度汇总上年7月1日至当年6月30日的信息，生成《上海市郊区村卫生室门诊诊查费减免全市年度汇总表》（见附件6），经市卫生局组织抽样审核后，于8月底前报送市财政局，申报结算应由市财政负担的减免费用；市财政局核对后，将市级负担费用纳入当年与区（县）的财力结算。

（三）减免情况审核抽查

各级卫生、财政部门要建立对村卫生室门诊诊查费减免费用统计、申报、结算、使用过程的监督机制。市卫生局、各郊区（县）卫生局要组织对村卫生室门诊诊查费减免和结算情况进行审核抽查，并纳入本市农村合作医疗现有的审核抽查制度。各郊区（县）卫生局组织的每季度审核抽查报告与减免费用统计信息报表同时报送市卫生局。凡查出不符合本办法规定进行减免的费用，一律不予支付，已支付的予以追回；对问题严重的责令限期整改，并予以通报批评。

附：1、上海市郊区村卫生室门诊诊查费减免明细信息表

2、上海市郊区村卫生室门诊诊查费减免结算申报表

3、上海市郊区村卫生室门诊诊查费减免镇乡季度汇总表

4、上海市郊区村卫生室门诊诊查费减免区县季度汇总表

5、上海市郊区村卫生室门诊诊查费减免全市季度汇总表

6、上海市郊区村卫生室门诊诊查费减免全市年度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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